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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盛世修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智者以志资治”，为了帮

助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新中国成立前萍乡市的金融状况和新中国成立

后金融系统的发展历程，以借鉴历史，启迪未来，达到“资政、存史、育

人”之目的，我们组织编纂了这部《萍乡市金融志》，希望也相信本志的

出版，能够在萍乡市金融系统的各项工作中，发挥着承先启后、继往开

来的积极作用。

《萍乡市金融志》的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着“详今略

古”的原则，如实记述了从清末至1997年一个多世纪萍乡金融业的历史

和现状。萍乡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萍乡工业的发达，推

动了萍乡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发展，又刺激了萍乡工、农、商贸业

的繁荣。本志客观地记录了旧中国萍乡金融业史实，对于不了解过去的

当代人和后来人，都具有存史、借鉴意义。同时，本志突出地方性和部

门性的特点，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萍乡金融业发展和变迁

的概况，尤其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萍乡金融业发生的巨大变

化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志书忠于史实，既反映全貌，又体现了各行

(司)的部门特点，既写成功的喜悦，又不掩饰失误的迷茫；既有正面先

进典型，也有反面案例。抚今追昔，温故而知新。开卷纵览，本志观点

鲜明，资料翔实，史实客观，论述严谨，于业务借鉴、思想教育、珍存

史料等诸多方面不失为益卷，值得一读。

《萍乡市金融志》分两次编修而成。1987年由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市分

行牵头，组建有各行(司)参加的《萍乡市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负

责本志编纂工作。编撰人员或埋头查阅资料，或四处调查论证，穷根溯

源，广搜博采，精心编撰，历经三个寒暑，写出洋洋十余万言之初稿，为

本志成书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以后金融事业在改革中飞速发展，是

金融史上的重要时期。为充实本志，并完成《萍乡市金融志》的编修、出

版工作，1997年年底，仍由市人民银行牵头组织《萍乡市金融志》，编撰

人员继续收集资料，精心编写，仅用10个月便完成续修任务，使《萍乡

市金融志》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向指导、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市史

志工作办公室、市金融系统各行(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以及参加本

一g



志编修工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领导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水平所限，加上时间

仓促，且由于诸多原因造成的资料散失，本志难免有遗珠之憾，请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谨献数语，是以为序。

一2一

佝未昂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El

(作者为萍乡市人民银行行长)



凡 例

一、《萍乡市金融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记述全市金融业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时间，上限追溯到清末民初，下限至1995年，重大事

件和机构变迁至1997年底为止。

三、本志为记述性语体文，采用述、志、记、图、表、录六种体裁，

以志为主。

四、本志为部门志书，篇目按“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的方法，采

用章、节、目结构进行安排。全书除概述、大事记和附录外，设货币、金

融机构、存款、工商信贷、农村金融、基本建设投资、农业政策性金融、

其他信用业务、利率、会计核算与管理、金银外汇管理、保险业务、宏

观调控和监督、党群组织，共十四章五十六节。

五、本志记叙采用公元纪年，封建朝代年号和民国年号夹注公元纪

年。统计数字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在记述人民币数字时，旧币予以注明，

未注明旧币的均为新币数字。

六、为节省篇幅，本志出现的单位名称，初现时以全称称谓，重现

时为简称。如市人民银行初现时称。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市分行”，重现时

称。市人民银行”，其它类推。

七、本志以现行行政区域命名，在编写过程中对原来的行政机构称

号不变，1960年9月30日前称萍乡县，此后称萍乡市。

八、本志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本系统档案，也有部分是通过走访、社

会调查、召开座谈会搜集的。对各种资料作了考证分析，然后采用。为

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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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萍乡位于湘赣边界，有“吴头楚尾”之称。自古以来，人文蔚起，商

贾云集。有利的交通条件和丰富的资源，促进萍乡工商业的发展。本世

纪初仅县城就有各种行业三十余个，大小工商业户一千多户，商品交换

的发展，带来资金结算的频繁，为萍乡金融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萍乡典当业始于明清，至清末民初，萍乡县城内有当铺3家。到抗

日战争前，随着新兴的金融业——钱庄、银行的开办，萍乡典当业也逐

渐衰落停办。

萍乡钱庄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萍乡煤矿创办“官

钱号”，并发行矿币。随着煤炭、瓷业的开发，各地商号纷纷涌进萍乡，

相继形成煤炭、瓷业、夏布、土纸、药材、绸布、南山等各个行业，都

建立商号。有些大商号为了筹措雄厚的资金，增加更多盈利，开办存、放

业务，从事金融活动，仅萍乡县城、芦溪、湘东、上栗四地区，经营钱

庄者就达四十余户。金融业的发展，促进当时萍乡商业市场的繁荣。同

时也吸引官僚资本银行来萍乡建行设处，自民国23年(1934)起，先后

有四家和地方。八行”、“两库”在萍乡建立，除办理存、放汇兑业务之

外，还兼办省、县两级金库及保险业务。此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为解决

外仗内战的需要，搜刮民财，滥发纸币，货币急剧贬值，工商企业经营

不振，频临破产，金融业务逐渐萧条。到解放前夕，各私营钱庄逐渐消

声匿迹。

1949年7月23日萍乡解放，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由军管会接收，同

年8月14日，组建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县支行。从建国以来的25年间

(1949--1984)，社会主义银行经历不平凡的历程，在为国民经济恢复和

建设，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取得辉煌成果，当

然也有失误和教训。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一1952)，萍乡人民银行在抑制通货膨胀、

稳定金融和物价、扶持和恢复生产、保障供给等方面，充分运用管理金

融市场的职能，开展货币斗争，实行金银管理，推行现金管理，建立金

库，灵活调拨，设立基层银行机构，大力吸收社会游资，广泛与私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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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立联系，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灵活发放贷款。至1952年底，各项存款金额达33．01

万元，为1949年1．4万元的23．6倍，各项贷款金额52．8万元，为解放前各项金融业放款总

额1．7万元(折合人民币)的31倍。

“一五一计划计划(1953--1957)，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萍乡金融业大力支

持工农业生产建设，支持“对私改造”，支持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整理货币

流通，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改革信贷结算，大力组织资金，合理分配资金。从1953年到1957

年，5年累计发放各项农业贷款516万元，支持农业购进农业生产资料总值559．3万元，为农

业合作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8,--,1960年，由于“左”的思想支配，金融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农业银行和保险公司

相继撤销，建设银行改由财政部门管理，人民银行基层营业所到1958年曾一度下放到人民公

社管理，造成信贷计划、贷币投放无法管理，现金投放连年扩大。1957年当年投放现金154．9

万元，而1958～1960年3年平均每年净投放1329．6万元，为1957年的8．6倍。由于货币发

行过多，出现市场供应不足、部分物价上涨的局面。通过3年国民经济调整，萍乡银行认真

贯彻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方针”，收到明

显效果。1963年全市只投放现金378．6万元。市场货币流通量由1961年的2074．8万元，下

降到862．5万元，压缩58％，为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稳定市场物价发挥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银行规章制度冲乱，银行职能被削弱，造成银行工作混乱。全市金融工

作受到冲击。1969年1月与财政、税务、房产公司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直到1973年初，银

行机构始得恢复。 ．

1975～1976年，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精神指引下，银行在平衡信贷收支工作中，一

度再现起色。但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使金融战线思想混乱，资金占用水平上升，积

重难返，金融事业又受到极大影响。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银行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发挥

银行的职能作用，萍乡金融系统在贯彻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努力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由单一

的流动资金贷款进入到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双重领域，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同时相继开

拓信托、信用卡、房地产、租赁、补偿贸易、国际结算等业务。有的商业银行还开办代发工

资，代收电费、交通罚款费、煤气费等等业务，储蓄存款实现同城通兑。银行结算实现电子

化。

改革开放以后，萍乡金融业出现多元化的格局，其体制亦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79年

lo月萍乡市农业银行第三次从人民银行分设。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萍乡市支行成立，人

民银行从此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时，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行社分开办公，信用社

恢复“三性”。1986年组建城市信用合作社，逐步得到发展壮大。1996年农业发展银行萍乡

市分行成立，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相分离。

萍乡的金融体制改革与全国各地一样，不断深入推进，金融业务得到长足发展。1997年

底全市金融系统存、放款余额分别为482008万元和526667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30倍

和37倍。改革后的18年，现金收入总额是前30年总额的22．6倍，支出总额是前30年的21．9

倍。

萍乡金融业伴随各种艰苦磨难，虽几经曲折和坎坷，但始终随着祖国的建设步伐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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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特别是金融体制改革以来，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有了迅猛的发展。1997年底全市拥有各

种金融机构530个，分布在市、区(县)城乡各地，从业人员达3459人，是建国前“八行、

两库”机构的53倍，从业人员增加35倍。

1997年全市拥有金融资产总额1051298．5万元，保险费收入8085．3万元，为国家和地方

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随着祖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萍乡金融业必将更加欣欣向荣，

为“四个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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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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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光绪二十五年(1899) ，

萍乡煤矿在安源开办“官钱号”并发行矿币。

宣统元年(1909)

清政府铸“光绪元宝”货币在萍乡市场流通。

宣统二年(1910)

清政府对货币实行银本位制，铸造“大清银币”，萍乡市场流通。

中华民国

民国元年(1912)

国民政府铸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开国纪念币”，萍乡市场流通。

民国3年(1914)

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新银币，币面铸袁世凯头像，谷称

“袁大头”，新银币重七钱二分，在萍乡市场流通甚广。

民国12年(1923)

2月7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设银钱兑换股、储蓄部，专门

为铁路和煤矿-r3,从事银钱兑换和储蓄存款，为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金

融机构。

民国22年(1933)

4月，国民政府公布“废两改元”，萍乡市场各经济交往清算，一律

改用银元，不再用银两(一银元等于七钱一分五厘银两)。

民国23年(1934)

江西建设银行萍乡分行在县城磨盘石巷子对面成立(即八一街武官

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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